典型住宿條款
                                                國振第416號 昭和60年12月23日

                                                     　　　　平成13年  1月24日
最終修訂平成19年 10月23日
（適用範圍）
第1條  本飯店（旅館)與住宿客人之間締結的住宿合同以及與此關聯的合同，將遵照本條款的規定執行。關于在本條款中未規定的事項，將遵照相關的法令或者一般已經得到確立的慣例執行。 

2本飯店（旅館)在不違反法律及慣習的範圍內以定有特別約定的時候，將不受制約於前項的規定，而優先執行該特別約定。

（住宿合同的申請）

第2條  有意向本飯店（旅館)申請住宿合同者，須向本飯店（旅館)提出如下事項的申請。

(1) 住宿者姓名

(2) 住宿日期及到達預定時刻

(3) 住宿費（原則上應依據附表第1的基本住宿費）
(4) 本飯店（旅館)認為有必要之其他事項

    2 當住宿客人在超過前項第2號之住宿日並請求繼續住宿的場合下，本飯店（旅館)在當該申請被提出的時候，即作為接受了新的住宿合同之申請處理。

（住宿合同的成立等）

第3條  當本飯店（旅館)對前條的申請予以承諾的時候，即作為住宿合同之成立。但是，當本飯店（旅館)對于未作承諾予以證明的時候，則不受此限。

    2 當依據前條的規定的住宿合同業已成立的時候，預住客人應該將以住宿期間（超過3天時按照3天計算）的基本住宿費為限度的本飯店（旅館)所定之申請費，在本飯店（旅館)指定的日期之前予以支付。

    3 申請費首先用于住宿客人最終須支付之住宿費，當發生了使用於第6條以及第18條規定的事態的時候，則順次充當為違約金、賠償金，如仍有剩余金額時，則在進行依據第12條的費用支付之際，予以退還。

    4 當第2項的申請費在依據同項規定並由本飯店（旅館)指定的日期之前未能支付的場合下，即為住宿合同失去效力。但是，這種情況僅限于在指定申請費的支付期限之際，本飯店（旅館)將該宗旨告知了住宿客人的場合下。

（有關不須支付申請費的特別條款）

第4條  儘管有前條第2項之規定，本飯店（旅館)在合同的成立後有時會接受不要求前項之申請費支付的特別約定。

    2 當承諾住宿合同之申請之際，本飯店（旅館)沒有提出前條第2項的申請費之支付要求的場合以及沒有指定該申請費之支付期限的場合下，即可以按照與前項的有特別約定的情況處理。

(拒絕締結住宿合同)

第5條  本飯店（旅館)在以下列舉的場合下，會不予承諾住宿合同的締結。

(1) 當住宿的申請未能遵照本條款的時候

(2) 由于客房已滿（客滿）而無法安排入住的時候。

(3) 準備入住者被認定為在住宿期間將會進行違反法律規定、公共秩序或者良好風俗的可能性很大的時候。

(4) 被認定想要住宿者很明顯地患有傳染病的時候。

(5) 就有關住宿提出超出合理範圍的負擔要求的時候。

(6) 由于天災、設施的故障以及其他不得已之事由，而不能接待住宿的時候。

(7) 當符合于都道府縣      條例第    條（第    號）規定的時候。

（住宿客人的合同解除權）
第6條  住宿客人可以向本飯店（旅館)提出解除住宿合同。

    2 住宿客人由于歸屬于其責任的事由而解除了住宿合同的全部或者一部分的場合下(依據第3條第2項的規定，本飯店（旅館)指定了申請費的支付日期並且要求了該項支付的場合下，在此項的支付之前住宿客人解除了住宿合同的時候除外。)，本飯店（旅館)將依據附表第2中列舉之事項，要求收取違約金。但是，當本飯店（旅館)承諾了第4條第1項的特別約定的場合下，則僅限于對于該特別約定進行承諾時，本飯店（旅館)就住宿客人解除住宿合同時的違約金之支付義務進行了告知的時候。  

    3住宿客人在沒有進行聯絡的情況下，于住宿的當天之午後     時（在事先明示了預定到達時刻的場合下，則在超過該時刻  小時的時候）過後，仍未到達的時候，則本飯店（旅館)將作為住宿客人解除了該住宿合予以處理。

（本飯店（旅館)的合同解除權）

第7條  在以下列舉事項的情況下，本飯店（旅館)將會解除住宿合同。

(1) 住宿客人被認定為在住宿期間將會進行違反法律規定、公共秩序或者良好風俗的可能性很大的時候，或者被認定已經實施了同樣行為的時候。

(2) 被認定住宿客人很明顯地患有傳染病的時候。

(3) 就有關住宿提出超出合理範圍的負擔要求的時候。

(4) 由于起因于天災等不可抗力事由，而不能接待住宿的時候。

(5) 當符合于都道府縣      條例第    條（第    號）規定的時候。

(6) 在寢室床上吸煙、擺弄消防用設備，以及不遵守其他本飯店（旅館)規定的利用規則的禁止事項（主要是預防火災上必要的事項）的時候。

    2 本飯店（旅館)依據前項的規定解除了住宿合同的時候，將不收取住宿客人尚未接受的住宿服務等的費用。

（住宿登記）
第8條  住宿客人應該在住宿的當天，在本飯店（旅館)的前臺就如下的事項進行登記。

(1) 住宿客人的姓名、年齡、性別、住址及職業

(2) 如為外國人，應登記國籍、護照號碼、入境地點及入境年月日

(3) 出發日及預定出發時刻

(4) 其他本飯店（旅館)認為有必要之事項 

    2 當住宿客人需要將第12條規定的費用支付，通過旅行支票、住宿券、信用卡等能夠取代貨幣的方法的時候，應該事先在前項的登記時予以出示。

（客房的使用時間）
第9條  住宿客人可以使用本飯店（旅館)之客房的時間為，午後    時開始至翌日午前   時。但是，當為連續住宿的場合下，則為除去到達日及出發日以外的整天均可以使用。

    2 儘管有前項的規定，本飯店（旅館)有時可以提供在同項規定的時間以外使用客房。

這種情況下，將收取如下所列舉的追加費用。     

       (1)超過3小時以內時，為客房住宿費的三分之一（或者相當於房費金額的   ％）
       (2)超過6小時以內時，為客房住宿費的二分之一（或者相當於房費金額的   ％）
       (3)超過6小時以內時，為客房住宿費全額（或者相當於房費金額的   ％）
      (3 前項的房費相當金額為基本住宿費的70％)

（利用規則的遵守）
第10條  住宿客人在本飯店（旅館)內逗遛期間，應該遵守本飯店（旅館)指定並公布于本飯店（旅館)內的利用規則。

(營業時間)

第11條  本飯店（旅館)的主要設施等的營業時間如下所示，其他設施等的詳細營業時間則會通過備置的小冊子、館內各處的布告、各客房內的服務項目目錄等予以介紹。

(1)前臺‧出納員等的服務時間：

a 關門時間

b 前臺服務

c 外幣兌換

        (2)餐飲等（設施）的服務時間：

           a 早餐

           b 中餐

           c 晚餐

           d 其他的餐飲等

        (3)附帶服務設施的服務時間：

    2 前項的時間，在必要或不得已的場合下會發生臨時的變更。屆時，會通過適當的方法

予以通知。

（費用的支付）
第12條  住宿者應該支付的住宿費用的細目，如附表第1中所示。

    2 有關前項的住宿費用的支付，可以通過貨幣或者經本飯店（旅館)認可的旅行支票、住宿券、信用卡等能夠取代貨幣的方法，在當住宿客人離店出發之際或者在本飯店（旅館)提出請求之際，在前臺進行支付。

    3 當本飯店（旅館)向住宿客人提供了客房，並且已經處于能夠使用之狀態之後，出于住宿客人的任意之理由而沒有住宿的場合下，也將收取住宿費用。

（本飯店（旅館)的責任）

第13條  當本飯店（旅館)履行住宿合同以及與此有關的合同的過程中，或者由于未履行這些合同，而給住宿客人帶來損害的時候，本飯店（旅館)將賠償該速損失。但是，當該損失是不歸于本飯店（旅館)的責任的時候，則不受此制約。

2 本飯店（旅館)為了對應萬一發生的火災等，已經加入了旅館賠償責任保險。

（當已締結合同之客房不能提供時的處理方法）

第14條 當本飯店（旅館)與住宿客人已經簽訂合同的客房不能提供的時候，在取得住宿客人諒解的情況下，可以在盡可能同樣的條件下渦旋入住其他的住宿設施。

    2 在儘管有前項之規定，但是未能渦旋到其他住宿設施的時候，本飯店（旅館)將支付給住宿客人相當於違約金的補償金，並將該補償金充當為損害補償金。但是，當未能提供客房的事態，並非由于本飯店（旅館)之責任的時候，將不予支付補償金。

（寄存物品的處理方法）

第15條  住宿客人寄存在前臺的物品或者現金及貴重物品，當發生了消失、損壞等損害的時候，除非是發生于不可抗力的場合以外，本飯店（旅館)將賠償該損失。但是，關于現金及貴重物品，在本飯店（旅館)要求明確告知該種類及價格的場合下，而住宿客人未進行說明的時候，本飯店（旅館)將以     萬日元為限度進行損害賠償。

  2對于住宿客人帶入本飯店（旅館)的物品或者現金及貴重物品中未寄存在前臺的物品，由于本飯店（旅館)之故意或者過失而發生了消失、損壞等損害的時候，本飯店（旅館)將賠償該損失。但是，關于住宿客人沒有在事先明確告知種類及價格的物品，除非由于本飯店（旅館)之故意或者重大的過失的場合以外，本飯店（旅館)將以     萬日元為限度進行損害賠償。

（住宿客人的行李或者攜帶品的保管）

第16條  當住宿客人的行李在開始住宿之前到達本飯店（旅館)的場合下，本飯店（旅館)將只限于在事先已經了解的時候負責予以保管，並在住宿客人在前臺登記住房時交給客人。

2 當住宿客人已經退房離店之後，發現住宿客人的行李或者攜帶物品遺忘在本飯店（旅館)

    的場合下，當弄清楚了該物主的時候，本飯店（旅館)將在與該物主進行聯係的同時征求相關的指示。但是，當得不到物主的指示，或者無法判明物主的場合下，則予以保管包含發現的當天在內的7天時間，過後即送交附近的警察署。

  3 對于前2項的場合下的住宿客人之行李或者攜帶物品的保管的本飯店（旅館)的責任，當為第1項的場合時，應按照前條第1項之規定，而當為前項的場合時，應該按照同條第2項之規定執行。

（停車的責任）

第17條  當住宿客人利用本飯店（旅館)的停車場的場合下，不論車輛的鑰匙寄存與否，因為本飯店（旅館)只是將場所借與客人，並不承擔車輛的管理責任。但是，當本飯店（旅館)在停車場的管理方面，由于故意或有過失而造成損害的時候，將負責賠償。

（住宿客人的責任）
第18條  當由于住宿客人的故意或者過失，而使給本飯店（旅館)蒙受損失的時候，該住宿客
人應該向本飯店（旅館)賠償該損失。

附表第1  住宿費用等的細目（有關第2條第1項及第12條第1項）…賓館用（適用于不帶有早餐‧晚餐或者晚餐的住宿設施）

	
	                      細                      目

	住宿

客人應支付總額
	住宿費用
	①基本住宿費（客房費（或者客房費＋早餐費））
②服務費（①×   ％）


	
	追加費用
	③餐飲費（或者追加餐飲（早餐以外的餐飲費）及其他的使用費）
④服務費（③×   ％）


	
	稅金
	a 消費稅
b 沐浴稅（只限于溫泉旅館）


備注 1. 基本住宿費依據     中所示的價格表。

     2. 兒童費用適用于小學生以下的住客，當按照成人標准提供餐飲和寢具的時候，收取成人費用的70％，提供兒童用餐飲和寢具的時候，為成人的50％，只提供寢具的時候，為成人的30％。

        對于不提供寢具及餐飲的幼兒，收取        。

        （只限于設定幼兒費用的賓館。）
附表第1  住宿費用等的細目（有關第2條第1項及第12條第1項）…旅館用

	
	                      細                      目

	住宿

客人應支付總額
	住宿費用
	①基本住宿費（客房費早餐‧晚餐費）
②服務費（①×   ％）


	
	追加費用
	③追加餐飲（早餐‧晚餐以外的餐飲費）及其他的使用費）
④服務費（③×   ％）


	
	稅金
	a 消費稅
b 沐浴稅（只限于溫泉旅館）


備注 1. 基本住宿費依據     中所示的價格表。

     2. 兒童費用適用于小學生以下的住客，當按照成人標准提供餐飲和寢具的時候，收取成人費用的70％，提供兒童用餐飲和寢具的時候，為成人的50％，只提供寢具的時候，為成人的30％。

        對于不提供寢具及餐飲的幼兒，收取        。

        （只限于設定幼兒費用的賓館。）
附表第2  違約金（有關第6條第2項）...賓館用

	
	未

住
	當

天
	前

一

天
	９
天

前
	20

天

前

	一般
	至14名
	％
	％
	％
	％
	％

	團

體
	15～99名
	％
	％
	％
	％
	％

	
	100名以上
	％
	％
	％
	％
	％


 （注）1. ％為對于基本住宿費的違約金的比率。

       2. 當合同天數縮短的場合下，則與該縮短天數無關，收取1天（第一天）的違約金。

       3. 當就團體客人（15名以上）的一部分發生了解約的場合下，則可以不受取在住宿的10天前（如在該日之後接受了申請的場合下則為該接受日）時的住宿人數的相當於10％（當有尾數時則進位）之人數的違約金。

附表第2  違約金（有關第6條第2項）...旅館用

	
	未

住
	當

天
	前

一

天
	２天

前
	３

天

前
	５

天

前
	６

天

前
	７

天

前
	８

天

前
	14

天

前
	15

天

前
	30

天

前

	至14名
	％
	％
	％
	％
	％
	％
	％
	％
	％
	％
	％
	％

	
	15～99名
	％
	％
	％
	％
	％
	％
	％
	％
	％
	％
	％
	％

	
	31～100名
	％
	％
	％
	％
	％
	％
	％
	％
	％
	％
	％
	％

	
	101名以上
	％
	％
	％
	％
	％
	％
	％
	％
	％
	％
	％
	％


（注） 1. ％為對于基本住宿費的違約金的比率。

       2. 當合同天數縮短的場合下，則與該縮短天數無關，收取1天（第一天）的違約金。

       3. 當就團體客人（15名以上）的一部分發生了解約的場合下，則可以不受取在住宿的10天前（如在該日之後接受了申請的場合下則為該接受日）時的住宿人數的相當於10％（當有尾數時則進位）之人數的違約金。













接到解除合同通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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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數








